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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本公告乃由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1)條作出。

新中國法規下公司章程及議事規則相關修訂

鑒於下文所述，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建議修訂本公司現有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並
作出若干其他細微修訂（「新中國法規下公司章程相關修訂」）。

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七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務院（「國務院」）頒佈《國務院關於廢止部分
行政法規和文件的決定》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證監會」）頒佈《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
管理試行辦法》及相關指引（統稱「新中國法規」），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生效。於新中國法規
生效的同日，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及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於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頒佈之《到
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證委發(1994) 21號文件）（「必備條款」）及國務院於一九九四年八月四
日頒佈之《國務院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被廢止。中國發行人將參照
證監會頒佈之《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而非必備條款制定其組織章程細則。鑒於上述情況，聯交所已
採納上市規則若干相應修訂，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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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亦提請二零二三年股東周年大會、二零二四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二零二四年第一次
H股類別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根據中國相關政府部門及監管機構的規定及意見，對章程作出相關調
整及修訂，包括但不限於對文字、章節及條款的調整及修訂。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及股東大會議事規則之詳情以及召開股東周年大會和類
別股東大會通耳


